员工跨部门流动管理规定

目的

从公司全局利益角度出发，优化公司岗位配置，为员工发展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机会。

为保证员工内部流动的有序性，解决员工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工作衔接问题，特制订本规定。

适用范围

公司所有胜任工作的员工。

员工个人提出调动申请的条件

在同一部门连续工作满3年以上的员工，可直接向所在部门和人力资源部提出申请，部门应创造条件，支持员工的调动。原则上，部门经理不得限制员工流动。

在同一部门连续工作满2年不满3年的员工，必须征得本部门经理同意后，向人力资源部提出申请

在同一部门连续工作不满2年的员工，原则上不能因个人原因申请内部流动。

申请流程

员工可通过公司内部主页或人力资源部咨询岗位需求信息，填写“跨部门调动申请表”，本部门总经理签字同意后向人力资源部提交申请。

公司业务需要

提出人员调动申请的条件遵循满足公司级业务和员工职业发展需要的原则，公司会进行员工岗位的调整，保证每一年比列的流动。

对于公司级业务需要，如内部招聘大区外派人员、公司投资的合资企业的人员派出或对新成立的部门的人员支持等，资格条件由牵头部门事先与人力资源部共同协商制订。

用人部门需首先以部门文件的形式向人力资源部提出用人申请，并可以从对公司业务负责的角度提出候选人，但不允许直接和其他部门的员工面谈。

   人力资源部审核申请并报总裁室审批同意后，和部门共同组织在公司内部进行公开招聘。

对于到岗半年以内的新员工，由于招聘时相互之间了解不充分，导致业务需要和员工本人能力不匹配，部门和员工协商一致后，可以部门文件的形式向人力资源部提出调整员工岗位的申请。

工作交接手续

同意录用：根据以上要求和流程，员工被新部门录用后，人力资源部将结果通知本人和调出部门，原部门从接到人力资源部通知之日起开始安排工作、相关文件资料、财、物等的交接。

交接时间：调动员工应主动配合原部门进行各项工作的交接，原部门安排交接的期限一般为30天。特殊情况下最长可延至2个月。

相关手续：交接完毕后，调动者需要到行政部及信息部分别办理固定资产调拨手续、电子邮箱和通讯信息等的变更手续。

报到：调动者将全部手续办理完毕的“跨部门调动申请表”交到人力资源部后，到新部门报到。

特别注意：在上述流程办理期间，员工必须继续做好本职工作；对该员工的日常管理及考核等仍原部门。待人力资源部将员工到新部门报到的信息通过邮件通知员工本人、原部门和新部门后，调动方完成。

违规流动的处罚

人力资源部接受来自于各方面对不规范流动的投诉，对于不遵守上述规定流程，给其他部门工作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一经发现，必严肃处理。

对于调动申请未经原部门和人力资源部批准即自行确定接收部门的员工本人，将取消其调动资格。

对于员工的调动申请未被批准即承诺其他部门的员工调入的部门负责人，将予以通报，追究其干部管理的责任。

对于不办理交接手续自行到新部门上班的员工，在原部门的脱岗时间按旷工处理。

内部岗位调整

员工在部门内部的岗位调整由部门根据业务的需要来确认，部门需将完成的“部门内部岗位调动申请表”交到人力资源备案。岗位调整时间以将表交到人力资源部的时间为准。

